


团体标准《非磷保水剂虾仁》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1、 工作简介
1、 任务来源
《非磷保水剂虾仁》团体标准由广西物品编码与标准化促进会单位批准立项，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提出。计划序号为2025-0026。
2、 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姓名、单位、职务/职称、参与编制标准分工情况）等
本文件由北海宏方水产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南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生态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广西华测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北海市对虾产业协会、广西民族大学、广西科学院、华南师范大学、浦北县畜牧站、广西南宁信雄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见表1。



表1 主要起草人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参与编制标准分工情况

	仇利飞 
	北海宏方水产有限公司
	董事长
	项目统筹

	胡远根
	北海宏方水产有限公司
	研发经理
	工艺研发、流程控制

	苏惠慧
	北海宏方水产有限公司
	工程师
	文本审核、实验测试

	温韬
	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正高级工程师
	项目统筹、条款编制和审核

	陈德翼
	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项目筹划和实施、条款编制和研究

	陈燕芬
	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工程师
	项目筹划和实施、条款编制和研究

	黄博
	玉林市检验检测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现场调研

	黄岗
	广西科学院
	副研究员
	对比实验

	黄优菊
	广西南宁信雄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
	文本撰写

	邓燕婷
	广西大学
	助理工程师
	文本撰写


二、标准编制过程
1、成立编制工作组
在标准立项获批后，立即组建了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牵头，由北海宏方水产有限公司、华南理工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南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生态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广西华测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北海市对虾产业协会、广西民族大学、广西科学院、华南师范大学、浦北县畜牧站、广西南宁信雄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相关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编制工作组。工作组明确了各成员的职责和分工，制定了详细的编制工作计划，确定了标准编制的时间节点和关键任务，为标准编制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展开调研，收集资料
编制工作组通过多种方式展开调研工作。一方面通过实地调研，深入广西北海、钦州等虾仁主产区，走访 12 家规模化水产加工企业、8 个水产批发市场及 3 家冷链物流企业，重点了解非磷保水剂虾仁的生产工艺（如原料处理、保水剂浸泡、速冻加工）、质量痛点（如解冻失水、口感变差、污染物残留）及市场乱象（如保水剂成分标注模糊、磷残留超标），收集生产记录、检验报告等一手数据 300 余条。
另一方面根据文献收集，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标准，包括 GB 273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SC/T 3016《水产品抽样方法》等 16 项国家 / 行业标准；检索《食品科学》《水产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的 “非磷保水剂在水产品中的应用”“冷冻虾仁品质控制” 等相关科研论文 45 篇，其中重点参考了《非磷保水剂复配体系对冷冻虾仁保水性及品质的影响》、《水产品无磷保水剂开发与安全性评价》等研究成果。
组织多次行业座谈会，邀请监管部门、生产企业、消费者代表多人参会，征求关于产品定义、技术指标、检验方法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28 条，为标准编制提供实践依据和民意支撑。
3、 研讨确定主体内容
编制工作组多次组织召开标准编制研讨会，结合调研收集到的信息和资料，对标准的主体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和技术人员围绕标准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鉴别步骤、判定原则等核心内容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针对 “范围”，明确标准适用于 “新鲜或冷冻虾为原料，经去头、去壳、去肠线处理后用非磷保水剂保水的虾仁产品”，排除了未经过保水处理的生鲜虾仁及熟制虾仁；
二针对 “技术要求”，结合调研数据和科研成果，确定了原料、非磷保水剂、感官、理化、微生物、污染物限量等 6 类指标的具体要求，重点论证了解冻失水率≤8%、水分含量≤75%（冷冻）/≤80%（冷藏）等关键指标的合理性；
三针对 “试验方法”：统一了感官检验的操作流程（如白灼烹饪、自然光观察）、理化指标的检测依据（如 GB 5009.3 测水分），确保方法的可操作性和准确性；
四针对 “检验规则”：明确了出厂检验与型式检验的项目差异、复检规则，兼顾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管控需求。经过多轮修改完善，最终形成标准草案框架及主要条款。
3、 标准编制原则
1、 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结构上分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核心章节，格式规范、表述严谨。术语和定义优先采用 GB/T 10122《水产品加工术语》等现有标准中的规范表述，对 “非磷保水剂虾仁”“非磷保水剂” 等特有术语进行科学定义，确保标准的统一性和规范性。
2、 一致性原则
本标准与现行国家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保持高度一致：在污染物限量方面，严格遵循 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对铅、镉、汞、砷的要求；在食品添加剂使用方面，符合 GB 2760 对非磷保水剂的种类及限量规定；在标签标识方面，契合 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标注要求。同时，与 SC/T 3016《水产品抽样方法》、SC/T 3046《水产品中挥发性盐基氮的测定》等行业标准协调衔接，避免技术指标冲突，确保标准体系的完整性。
3、 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制定充分考虑不同使用场景的技术条件，感官指标检验（色泽、形态、气味、口感）无需复杂仪器，仅通过自然光观察、嗅觉嗅闻、常规烹饪品尝即可完成，企业自检、市场监管抽查、消费者选购时均可使用，理化、微生物及污染物检验均采用国标或行标规定的成熟方法，如 GB 4789.2 测菌落总数、GB 5009.12 测铅含量，常规检验检测机构均可开展；检验规则中明确了抽样数量、复检流程，生产企业可直接纳入质量管理体系，监管部门可快速应用于监督检查，具备较强的实践操作性。
4、 通用性
本标准适用于适用于以新鲜或冷冻虾为原料，经去头、去壳、去肠线等处理后，使用非磷保水剂进行保水处理的虾仁产品，无论是生产企业进行原料验收、生产过程控制及成品出厂检验，还是监管部门市场抽查、质量判定的技术依据，亦或是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委托检验或仲裁检验和消费者通过标准明确的感官特征、标签要求选购产品。本标准都覆盖生产、监管、检测、消费等多个场景，具有广泛的通用性。
4、 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的论据
《非磷保水剂虾仁》分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保质期、食品安全追溯与召回等 9 个核心章节，其中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是标准的核心内容，其论据如下：
1、 技术要求
1.1原料要求
1.1.1虾原料：明确 “符合 GB 2733 规定”，因 GB 2733 是鲜、冻动物性水产品的基础安全标准，涵盖感官、理化、微生物等核心指标，可保障原料安全性；“冷冻虾原料不得反复冻融” 的要求，源于调研发现反复冻融会导致虾仁肌肉纤维破裂，水分流失率增加 30% 以上，且挥发性盐基氮（TVB-N）含量显著升高，影响产品品质。
1.1.2非磷保水剂：非磷保水剂应符合 GB 2760及相关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其成分应明确标注，且不得含有任何违禁物质。非磷保水剂供应商应提供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以证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1.1.3辅料：要求 “符合对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因食盐、糖等辅料的质量直接影响成品安全性，如工业盐中的亚硝酸盐超标会危害健康，故需明确合规性要求。
1.2感官检验
1.2.1色泽：具有虾仁应有的自然色泽，如白色、淡粉色等，色泽均匀，无明显变色、黑斑等现象。
1.2.2形态：虾仁形态完整，无严重弯曲、断裂、破碎等情况，允许有少量因加工造成的轻微缺陷，但不影响产品整体外观和食用。
1.2.3气味：具有虾仁特有的鲜香味，无异味、臭味、酸味等不良气味。
1.2.4口感：口感鲜嫩，无粗糙感、粉质感，咀嚼时富有弹性，保水剂处理后不应产生异常口感。
1.2.5 组织状态：组织紧密有弹性，解冻后无软烂、发黏现象”（依据GB 10136-2015，强化鲜度直观判定）。
1.3理化指标
1.3.1水分含量：按 GB 5009.3（直接干燥法）执行，该方法是食品水分测定的国标方法，准确性高，检出限≤0.1%。
1.3.2 TVB-N：采用 SC/T 3046（半微量定氮法），适用于水产品挥发性盐基氮的测定，回收率达 95%-105%。
1.3.3 解冻失水率：“0-4℃解冻 + 滤纸吸干称重” 的方法，参考《水产品加工质量控制规范》，公式（m1-m2）/m1×100 可直观反映水分流失比例，操作简便且数据稳定。
1.3.4 过氧化值：按 GB 5009.227（滴定法）执行，是油脂氧化程度测定的标准方法。
1.4微生物指标
菌落总数≤5×10⁴CFU/g、大肠菌群≤100MPN/g：参考 GB 2733 对冷冻水产品的微生物限量，结合生产过程卫生控制实际，经 10 批次中试产品验证，该指标可有效区分合格与污染产品；
致病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不得检出：依据《食品安全法》对致病菌的强制性要求，此类致病菌会导致食物中毒，是食品安全性的核心管控项；
恩诺沙星残留≤100μg/kg：因恩诺沙星是水产养殖中常用兽药，过量残留会影响人体肠道菌群平衡，符合 GB 316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的强制性规定。
1.5污染物限量
铅≤0.5mg/kg、镉≤0.1mg/kg、汞≤0.5mg/kg、砷≤0.5mg/kg：完全遵循 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对水产品的要求，这些重金属在环境中易富集，过量摄入会损害神经系统、肾脏等器官，需严格管控。
1.6生产过程卫生控制
加工区域控温：“速冻后及内包装区控温” 依据 GB 3164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食品生产和经营卫生规范》，温度过高会导致虾仁表面解冻，微生物滋生风险增加；
交叉污染防控：“生熟分区、水管分离” 的要求，源于 GB 1488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避免熟制工序（若有）的致病菌污染生食虾仁；
设备清洁：“定期消毒、压缩空气净化” 的规定，因食品接触表面的微生物污染是虾仁菌落总数超标的主要原因，调研显示未定期消毒的设备会导致产品菌落总数升高 10 倍以上。
2、 试验方法
2.1感官检验
色泽、形态：“白色瓷盘 + 自然光观察” 的方法，可避免容器颜色和光线对判断的干扰，符合感官检验的通用规范；
气味：“直接嗅闻” 的方式简单快捷，适用于现场快速筛查；
口感：“白灼烹饪 + trained 评价员品尝” 的要求，因白灼可最大程度保留虾仁本味，经培训的评价员能准确区分鲜嫩度、弹性等差异，试验验证该方法的重复性达 92%。
2.2理化检验
水分含量：按 GB 5009.3（直接干燥法）执行，该方法是食品水分测定的国标方法，准确性高，检出限≤0.1%；
TVB-N：采用 SC/T 3046（半微量定氮法），适用于水产品挥发性盐基氮的测定，回收率达 95%-105%；
解冻失水率：“0-4℃解冻 + 滤纸吸干称重” 的方法，参考《水产品加工质量控制规范》，公式（m1-m2）/m1×100 可直观反映水分流失比例，操作简便且数据稳定；
过氧化值：按 GB 5009.227（滴定法）执行，是油脂氧化程度测定的标准方法。
2.3微生物与污染物检验
2.3.1微生物指标：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致病菌分别按 GB 4789.2、GB 4789.3、GB 4789.4/10 执行，均为食品微生物检验的国标强制方法，确保检测结果的权威性；
2.3.2兽药残留：恩诺沙星按 GB 31650-2019（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该方法检出限≤1μg/kg，满足限量要求的检测精度；
2.3.3污染物：铅、镉、汞、砷分别按 GB 5009.12、GB 5009.15、GB 5009.17、GB 5009.11 执行，涵盖原子吸收光谱法、原子荧光光谱法等成熟技术，适用于常规实验室检测。
3、 检验规则
3.1组批与抽样
“同一班次、同一生产线、同一规格为一批次” 的规定，符合工业产品组批的通用原则，确保批次产品的均一性；
按 SC/T 3016 抽样，“每批次不少于 10 个包装、每个包装≥200g” 的要求，依据抽样检验的统计学原理，该样本量可保证检验结果的代表性，误判风险≤5%。
3.2出厂检验与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包含感官、水分、解冻失水率等核心指标，因这些指标直接反映产品品质和保水效果，是生产过程中需实时管控的关键项；“一项不合格加倍复检” 的规则，兼顾生产偶然性与产品安全性，避免误判。
型式检验：“每年至少一次、原料 / 工艺变更全检” 的要求，依据《标准化法》对型式检验的规定，全项检验可全面验证产品质量稳定性，兽药残留、过氧化值等项目纳入全检，是因为其受原料和工艺影响较大。
3.3判定规则
微生物指标不合格 “不得复检”，因微生物污染具有随机性和扩散性，复检无法反映批次真实质量，符合食品安全管控的严格要求；
理化和污染物指标 “加倍复检” 的规则，考虑到检测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偶然误差，加倍抽样可提高判定准确性；
生产过程监控 “每月监测食品接触表面菌落总数”，依据 GB 31646-2018 附录 A，无明确限值时设内控标准，可提前预防微生物污染风险。
4、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标注非磷保水剂具体成分” 的要求，源于消费者对 “无磷食品” 的知情权需求，调研显示 85% 的消费者希望明确了解添加剂成分；“致敏提示” 依据 GB 7718，虾是八大高致敏原之一，需提醒过敏人群；
包装：“食品级耐低温材料、符合 GB 4806.11-2023” 的要求，因冷冻虾仁贮存温度≤-18℃，普通材料易脆裂导致污染，金属检测的规定可避免加工过程中金属杂质混入；
运输：“冷冻≤-18℃、冷藏 0-4℃” 的温度要求，依据冷链物流的通用标准，温度波动会导致虾仁反复冻融，品质下降；
贮存：“冷库清洁消毒、隔墙离地≥10cm” 的规定，参考 GB 31646-2018，便于冷气循环，防止产品受潮变质；“先进先出、温湿度记录保存≥2 年” 的要求，可实现产品追溯，便于质量问题排查。
5、 保质期与追溯召回
保质期：“按产品特性确定并标注” 的要求，因包装形式（真空包装、普通包装）和贮存条件会影响保质期，调研显示真空包装冷冻虾仁在≤-18℃下可贮存 12 个月，普通包装为 6 个月；
追溯体系：“覆盖全环节、记录保存≥保质期后 6 个月” 的要求，依据 GB 14881-2025，确保产品从原料到销售的全程可追溯；
召回管理：“发现风险立即召回” 的规定，符合《食品安全法》对缺陷食品召回的要求，保障消费者健康；
人员要求：“培训合格上岗、定期健康筛查” 的要求，因生产人员的健康状况和操作规范性直接影响产品卫生质量。
6、 鉴别步骤
鉴别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感官到仪器”的逻辑顺序,首先是 外观与形态鉴别，取样品置于白色瓷盘，自然光下观察色泽是否自然均匀、形态是否完整，有无变色、破损等异常，接着进行气味检测 ，直接嗅闻样品，判断是否具有虾仁特有鲜香味，有无异味；然后进行手感检测触摸样品，感受组织是否紧密有弹性，解冻后有无软烂、发黏；在确保样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口感辨别，从味觉角度判断样品品质，通过白灼烹饪后，品尝口感是否鲜嫩有弹性，无粗糙、粉质感等异常；最后，对于感官鉴别难以确定或需要精确判定的情况，进行化学成分测定。每个鉴别步骤都明确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确保操作人员能够按照规范流程进行鉴别，提高鉴别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7、 判定原则
考虑到感官鉴别具有快速、简便的特点，若待鉴别样品在色泽、形态、气味、口感、组织状态等感官鉴别环节中，有任意一项不符合本文件规定的非磷保水剂虾仁特性要求，则初步判定该样品为掺假产品，以便快速筛选出可疑样品。化学成分检测结果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若化学成分检测结果中，水分含量、TVB-N、解冻失水率、过氧化值等任意一项不符合规定，可加倍抽样复检，复检仍不合格则判定为不合格，并且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超标或检出致病菌，直接判定为不合格，不得复检。在污染物与兽药残留判定中，铅、镉等污染物或恩诺沙星残留超出限量，加倍复检仍不合格则判定为不合格；为避免偶然误差对判定结果的影响，规定判定过程中应以多次检测结果为准，以多次鉴别结果的一致性作为最终判定依据。若样品同时存在多项不符合非磷保水剂虾仁特性的情况，可直接判定为掺假产品，提高判定效率。
5、 与原标准或其他标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与相关标准GB 273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相比，本标准新增非磷保水剂的定义、成分标注、使用限量等条款，补充了解冻失水率等特有指标，细化了生产过程卫生控制要求，而且GB 1013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制动物性水产制品》覆盖各类预制水产制品，针对性不强；本标准聚焦 “非磷保水剂虾仁”，明确了保水剂相关技术要求，优化了感官、理化指标的针对性（如虾仁特有鲜香味、解冻失水率）；SC/T 3016《水产品抽样方法》，SC/T 3016 是通用抽样标准；本标准结合虾仁包装特性，明确 “每批次不少于 10 个包装、每个包装≥200g” 的具体抽样量，提高了抽样操作的针对性
在技术上，本标准达到国内同类标准的先进水平，填补专项空白，目前国内无针对 “非磷保水剂虾仁” 的专项标准，GB 2733、SC/T 系列标准仅覆盖通用水产品或普通虾仁，本标准首次系统规定了非磷保水剂的使用要求、产品质量指标及检验方法，解决了行业无标可依的问题；还融合了科研成果与生产实践，如解冻失水率≤8% 的指标，参考了非磷保水剂应用的最新研究成果，既满足保水效果要求，又避免过度保水导致的品质问题，确保安全又实用，既严格遵循 GB 2760、GB 2762 等强制性标准的安全要求，又通过简化感官检验方法、明确抽样流程，提升标准的可操作性，适配企业、监管、消费者等多场景使用。
6、 [bookmark: _Hlk203641237]解决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Hlk203641246]1、解决非磷保水剂虾仁质量良莠不齐的问题：目前市场上部分产品存在 “含磷冒充非磷”“保水效果差”“微生物超标” 等乱象，本标准通过明确保水剂成分要求、核心质量指标及检验方法，可有效规范生产行为，遏制劣质产品流入市场；
2、 填补专项标准空白：此前行业依赖通用水产品标准管控非磷保水剂虾仁，缺乏针对性要求，导致监管难度大、企业生产无明确依据，本标准的制定填补了这一空白，完善了水产品标准体系；
3、 保障食品安全与消费者权益：通过严格限定污染物、兽药残留、微生物等安全指标，明确标签标注要求，可避免消费者购买到超标产品或虚假宣传产品，同时为监管部门提供明确的技术依据，提高监督检查效率。
7、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编制工作组选取了不同规模生产企业的不同批次样品的非磷保水剂虾仁（涵盖冷冻、冷藏两种类型，多种主流非磷保水剂配方）共15份，按照本标准规定的鉴别方法和步骤进行了试验验证。通过试验验证，表明本标准规定的鉴别方法和技术要求具有较好的可行性和准确性，能够有效鉴别非磷保水剂虾仁是否掺假。
8、 [bookmark: _Hlk203641261]标准中涉及的专利情况
无
9、 [bookmark: _Hlk203641283]产业化情况
我国是虾仁生产和消费大国，2023 年冷冻虾仁产量达 120 万吨，其中使用非磷保水剂的产品占比约 30%，且呈逐年上升趋势（消费者对 “无磷食品” 的需求增长年均 25%）。广西作为南美白对虾主产区，2023 年虾仁加工企业达 200 余家，年产值超 50 亿元，非磷保水剂虾仁已成为出口和内销的主流产品。
本文件是非磷保水剂虾仁产业质量保障和市场监管领域的重要应用标准，与目前已有的GB 273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等相关标准相对接，且本标准的实施将产生以下产业化效益：
1、 规范生产企业行为：引导企业采用合规非磷保水剂，建立标准化生产流程，提高产品质量稳定性；
2、 提升产业竞争力：通过统一质量标准，避免低价劣质产品恶性竞争，助力优质企业打造品牌；
3、 带动配套产业发展：推动非磷保水剂研发、冷链物流、检验检测等配套产业升级，形成完整的产业服务体系；
4、 促进出口贸易：本标准的技术要求与国际食品添加剂使用规范接轨，可降低出口过程中的技术壁垒风险。
10、 [bookmark: _Hlk203641310]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11、 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其他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制定的内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与 GB 27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等相关国家标准保持高度协调一致。在化学成分鉴别指标设定、理化检测方法选用等方面均严格遵循上述强制性标准的要求，未出现与这些强制性标准相冲突的内容。具体协调情况如下：
1、与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食品安全标准：严格遵循 GB 2733（原料及成品安全）、GB 2760（食品添加剂使用）、GB 2762（污染物限量）、GB 31650（兽药残留）、GB 4789 系列（微生物检验）等强制性标准的要求，所有安全指标均不低于国标限值；
标签包装标准：符合 GB 7718（标签通则）、GB 4806.11-2023（食品接触材料）的强制性规定；
生产卫生标准：契合 GB 14881-2025（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31646-2018（速冻食品卫生规范）的要求。
2、与推荐性标准的协调性：
抽样方法：参考 SC/T 3016（水产品抽样）的推荐性要求，结合产品特性细化抽样量；
检验方法：采用 GB 5009 系列（理化检验）、SC/T 3046（TVB-N 测定）等推荐性标准方法，确保检测结果的通用性；
术语定义：优先采用 GB/T 10122（水产品加工术语）的推荐性术语，保持行业表述统一。
本标准作为专项标准，是对现有标准体系的补充和细化，能够顺畅融入食品标准体系，共同为非磷保水剂虾仁的质量管控提供支撑。
12、 符合市场需求和创新需求的情况说明
本标准紧密贴合市场需求，针对非磷保水剂虾仁市场掺假手段隐蔽化、鉴别方法碎片化、监管效率低下、消费者维权无据等痛点，通过明确感官鉴别与化学成分鉴别相结合的快速鉴别路径、统一掺假判定指标与操作流程，填补行业内非磷保水剂虾仁专项掺假鉴别标准空白，适配监管部门现场快速筛查、企业原料质量把控、消费者自主辨别真伪的实际需求。契合消费者对“无磷食品”的健康需求、企业合规生产需求及监管部门高效监管需求，创新构建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新增解冻失水率等特色指标。​
在创新方面，构建了 “原料管控 — 过程控制 — 成品检验 — 追溯召回” 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首次将非磷保水剂的成分标注、供应商资质审核纳入标准，形成 “源头 — 过程 — 终端” 的闭环管理；在针对性新增解冻失水率指标，填补了通用水产品标准对保水效果评价的空白，该指标与感官口感、水分含量形成互补，全面反映产品品质；还兼顾 “快速筛查” 与 “精准检验”，感官指标可用于现场快速判定，理化、微生物指标适用于实验室精准检测，满足企业自检、监管抽查、消费者选购等多场景需求；
本标准依据 GB 14881-2025 的最新要求，明确追溯体系覆盖全环节、记录保存期限等细节，推动产业从 “事后维权” 向 “事前预防” 转型。
13、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14、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度办法等）
1、组织措施：建议由广西物品编码与标准化促进会牵头，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等起草单位，成立标准宣贯工作组。制定详细的宣贯计划，组织开展面向全区虾仁生产企业、加工企业、经销商、行业监管部门、检验检测机构等相关单位的标准宣贯培训活动，重点解读鉴别方法、判定原则和操作流程，确保相关人员准确理解和掌握标准要求。
2、技术措施：组织技术专家团队，为生产企业、市场监管部门及检验机构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帮助相关单位根据标准要求建立快速鉴别流程，配置必要的检测设备，解决在标准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同时，鼓励开发便携式快速检测工具和智能识别系统，提升鉴别效率和准确性。
[bookmark: _GoBack]3、过渡办法：建议标准批准发布后，设置3个月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生产企业、销售企业和检测机构可根据标准要求逐步调整鉴别流程和管理方式，行业监管部门加强对相关单位的指导和帮扶，不进行严格处罚。过渡期结束后，全面按照标准要求进行产品鉴别和市场监督，对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产品责令下架整改，整改仍不合格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4、配套管理办法：制定与本标准相配套的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和产品质量抽检制度。明确行业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职责、检查频次、检查内容和处罚措施，定期组织开展非磷保水剂虾仁产品质量专项抽检工作，及时公布抽检结果，引导企业规范经营，保障市场产品质量安全和消费者权益。
15、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注：如果上述内容的某项对某一标准项目不适用，应在相应标题下写“无”或在编制中予以说明。

                                     标准编制组
2025年12月12日







